
ICO跟“反洗钱”有多远？ 

 

在我国，比特币的法律定性之作即 2013年 12月《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通知

中，对于比特币可能涉及洗钱等行为进行提示，那么，如今的 ICO发行方和第三方代办平

台有没有反洗钱义务呢？如果不执行，会不会遭遇刑事打击呢？ 

按照飒姐“先命后钱”逻辑（摒弃鸟为食亡，先保住自由再考虑金钱），咱们先讲带来

最大法律风险的“刑事打击圈”，ICO中不良行为可能会涉嫌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 

所谓“洗钱罪”，指的是：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行为。 

有些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 5%--20%以内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 5%--20%以内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其中，智能货币是否会被认定为第（二）款中的“有价证券”，也许在未来 ICO或智

能货币监管条例中会给出答案；现阶段，使用第（三）款“其他结算方式”在某些区块链应

用项目中也许可以归入范畴，分布式记账和结算方式也属于“其他结算方式”。 

对于国际化 ICO项目而言，资金或等价比特币等虚拟商品的国际流动，也存在风险，

且不说《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制，就是国际刑警也对资金的跨国流动非常敏感，

该类 ICO项目要考察多国法律，防止被误伤；关于第（五）款“其他方法”，是传统意义

上的“兜底条款”，但是，2009年 1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进行了列举，如下七项皆归入第（五）款： 

（一）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等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二）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协助

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三）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协助将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转换为“合法”财物的； 

（四）通过买卖彩票、奖券等方式，协助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五）通过赌博方式，协助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 

（六）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入境的； 

（七）通过前述规定以外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我们预计，在未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进行修订或司法解释更新中，对于智能货币及发

行原生代币等方式将给予具体列举，因为，实践中域外确实有类似案件发生。 

2014年 1月美国警方拘捕比特币基金会创始人施瑞姆，其被控协助他人将现金换成比

特币；2013年 10月，美国警方在“丝绸之路”网站实际控制人罗斯.威廉.乌布利希网站上

发现价值 280万美元的比特币等。我国公开案例中，出现民事诉讼案例，刑事案例尚未发现

官方公布案例。 

再来看《反洗钱法》和央行印发的《义务机构反洗钱交易监测标准建设工作指引》，从

目前来看，我国行政法及相关标准没有对智能货币交易平台和 ICO发行平台进行反洗钱的

强制规定。 

2007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的《反洗钱法》，在第三条中将适用范围进行了描述：我国

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自不待言，“特定非金融机构”在我们互联网金融领域，第一反应就是 P2P

网贷平台，再一个反应就应该是比特币等交易所，然后，对于 ICO第三方代办平台，根据

我们推测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央行反洗钱信息中心等单位来调研或“窗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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